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恒股份”）于2021年8月12日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了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川恒转债”），川恒转债于2021年9月23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根据《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信证券”），就公司变更可转债募投项目的事项而召开
2024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已于 2024年 8月 29日发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召开“川恒转债”2024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简称“《通
知》”）。本次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龙潭总部城华盛路58号55栋
（三）会议召开形式：会议以通讯和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记名方式进行投票

表决。
（四）会议审议议案：《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五）债权登记日：2024年9月12日（星期四）（以下午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六）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川恒转债”的未偿还的债券持
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包括通过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或其他合法方式
持有本期债券的持有人），以下简称持有人。债券持有人可以亲自出席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表决，也可以委托受托管理人、其他债券持有人或者其他代理人（以下统称
代理人）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按授权范围行使表决权。 持有人应当配合受
托管理人等会议召集人的相关工作，积极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会议议案，行
使表决权，配合推动持有人会议生效决议的落实，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出席会
议的持有人不得利用出席会议获取的相关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利益输送
和证券欺诈等违法违规活动，损害其他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发行人

3、主承销商
4、受托管理人
5、发行人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见证律师将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过程

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出具见证意见。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及代理人共计1名，代表本次债券有表

决权的债券张数718,183张，代表的本次债券本金总额共计71,818,300元，占本次债
券未偿还本金总金额的6.88%。

三、会议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由于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

足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50%，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议未能有效召开。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因登记出席本次
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代表有效表决权未达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本次会议
召开应满足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比例要求，本次会议未能有
效召开。

五、公司关于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后续事宜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经股东大会批准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过后二十个交易日内赋予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
人一次回售的权利。”公司将对后续回售事宜进行详细公告。

六、备查文件
（一）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关于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川恒转债”

2024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3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川恒转债”2024年
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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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月13日召

开，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于会议前发出。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周斌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选举周斌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与本届

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

司董事会科学高效决策，建立健全公司管理层的绩效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在第

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第四届董事会

拟选举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如下：
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周斌

宋德星

潘飞为会计专业人士，并担任主任委员

余慧芳

委员

周斌、卢宗俊、宋德星

宋德星、卢宗俊、余慧芳

潘飞、周斌、余慧芳

余慧芳、周斌、潘飞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董事长周斌先生提名，公司聘任李永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李永华先生回避表决。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李永华先生提名，公司聘任卢长迪先生、吴慧鑫先

生、单高永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董事卢长迪先生、吴慧鑫先生回避

表决。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总经理李永华先生提名，公司聘任曾志瑛女士为公司财务

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已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根据《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等规定，经总

经理李永华先生提名，公司拟聘任代鑫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李琪琪先生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该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无异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附件：本次董事会聘任人员简历

李永华，男，196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物流师职称。1989年至2000年间，历任山东省烟台国际海运公司三副、

二副、大副；2001年至2007年间，历任烟海集装箱班轮有限公司办事处副主任、主

任、副总经理；2007年至2010年间，担任中谷集团片区总经理；2010年3月至2022
年 10月，担任公司华南片区、西南片区总经理；2018年 5月至 2022年 10月，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2022年10月至今，担任公司总经

理。

卢长迪，男，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4
年 7月至 2008年 10月，任职中谷海运集团市场部销售；2008年 11月至 2009年 2
月，担任中谷海运集团扬州办主管；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担任中谷海运集

团扬州办副主任；2012年1月至2012年7月，担任中谷物流扬州办主任；2012年8
月至2013年10月，担任中谷物流太仓办主任；2013年11月至2014年7月，担任中

谷物流采购部经理；2014年 8月至 2017年 3月，担任中谷物流扬州办主任；2017
年4月至2020年3月，担任中谷物流长江片区总经理助理；2020年4月至2022年

1月，担任中谷物流长江、华中片区副总经理；2022年 2月至今，担任中谷物流长

江、华中及华东片区总经理；2023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11月至

今，担任公司董事。

吴慧鑫，男，198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

师职称。2005年 7月至 2011年 9月，历任中谷海运集团箱管部主管、副经理、经

理；2011年10月至2017年2月，历任公司箱管部经理、租船部经理、营运中心副总

经理；2015年 9月至 2023年 8月，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17年 3月至 2021年 12
月，担任公司华东片区副总经理（主持工作）；2022年1月至今，担任公司东北片区

总经理；2023年9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单高永，男，1976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高级轮

机长。1997年 8月至 2013年 7月，历任中海集团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船舶轮机

员、轮机长；2013年7月至2016年12月，历任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船管中

心机务主管、高级机务经理；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历任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航运租赁事业部资产管理部高级经理、技术总监；2022年6月至今，担任公

司船管中心总经理；2024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志瑛，女，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

师职称。2000年7月至2001年6月，担任上海友邦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

会计；2001年7月至2004年7月，担任上海中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主管；2004
年8月至2010年2月，担任中谷集团财务经理；2010年3月至2018年4月，担任公

司财务经理；2018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代鑫，男，出生于198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学历。2008年9月至2010年6月历任北京富和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北

京腾创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0年6月至2018年9月历任北京长久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2018年9月至2021年8月任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21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3年7月取得上

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李琪琪，男，出生于199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财经大学硕

士学历，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19年 7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20年12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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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4年 9月 13日召开，监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会议前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尉华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股东大

会完成了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选举赵尉华女士为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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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88号1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
1,523,204,426

72.531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新网投系统上线并行期有关

工作的通知》、《关于新网络投票系统上线及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的通知》，同时向公司股东提供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

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表决。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公司董事卢宗俊先生、卢长迪先生、吴慧鑫

先生以及独立董事宋德星先生、余慧芳女士因故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赵尉华女士、顾庆军先生因故未能出席；

3、副总经理单高永先生、财务负责人曾志瑛女士、董事会秘书代鑫先生出

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议案名称

选举周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卢宗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李永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李大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卢长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选举吴慧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522,214,055

1,522,029,175

1,522,041,138

1,522,025,048

1,522,029,162

1,522,029,13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349

99.9228

99.9236

99.9225

99.9228

99.922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选举宋德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选举潘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选举余慧芳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得票数

1,522,369,170

1,522,269,551

1,522,266,257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451

99.9386

99.938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赵尉华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监事

选举纪朋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

得票数

1,522,035,744

1,522,328,05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232

99.9424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选举周斌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卢宗俊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永华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李大发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卢长迪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吴慧鑫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宋德星先生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潘飞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余慧芳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赵尉华女士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选举纪朋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票数

168,285,706
168,100,826
168,112,789
168,096,699
168,100,813
168,100,788
168,440,821
168,341,202
168,337,908
168,107,395
168,399,710

比例（%）

99.4149

99.3057

99.3127

99.3032

99.3057

99.3056

99.5065

99.4477

99.4457

99.3096

99.4822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峰、韩明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

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中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签字并经其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3月20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子公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分别同意了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子公司昆明云锗高新技术有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

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云南东昌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分别向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星耀路支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申请5,000万元、3,000万元、1,000万

元、2,000万元综合授信，合计11,000万元综合授信，单笔授信期限不超过18个月。并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持股5%以上

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将其持有的 1,500万股公司

股票质押给中信银行，为子公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2、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7,000万元综合授信，单笔授信期限不超过18个月。

并同意控股股东临沧飞翔、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将其持有的1,200万股公司股票

质押给中信银行，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3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

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公司接到东兴集团的通知，获悉东兴集团将其持有的 1,400万股公司股票

质押给了中信银行，并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 押 起
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云 南 东 兴
实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合 计

是

--

7,000,000
3,500,000
3,500,000
14,000,000

17.04%
8.52%
8.52%
34.08%

1.07%
0.54%
0.54%
2.14%

否

否

否

--

否

否

否

--

2024 年 9
月12日

--

质 权 人 办
理 解 除 质
押 登 记 手
续之日止

--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昆明分行

--

支 持 上
市 公 司
生 产 经

营

--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兴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临沧飞翔（公司控股股东，东兴集

团持有临沧飞翔100%股权）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云南东兴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临沧飞翔
冶炼有限
责任公司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1,079,168

89,579,232

130,658,400

持股比
例

6.29%

13.72%

20.01%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0

40,050,000

40,050,00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4,000,000

40,050,000

54,0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34.08%

44.71%

41.37%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14%

6.13%

8.28%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0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0

0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0

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及其一致行动人东兴集团股票质押

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

险，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临沧飞翔、东兴集团股票质押主要

是为了支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及自身生产经营，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公司及子公司

将提前归还借款，临沧飞翔、东兴集团将采取提前还款、补充质押等方式应对，并按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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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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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申请融资额度2亿元，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美锦集团
锦富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富煤业”）为上述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与
华夏银行签订保证合同。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全资子
公司锦富煤业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全资子公司锦富煤业内部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锦龙；
成立日期：1997-01-08；
注册资本：432,623.5637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000158164363G；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贯中大厦；
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焦化厂、煤矿、煤层气的开发、投资，一般项目：煤炭及

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煤制活
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煤制品制造；炼焦；金属矿石销售；钢、铁冶炼；国内货物运输代
理；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站用加氢及储氢设施销售；招投标代理服务；信息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法律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

务）；财务咨询；融资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资产合计4,251,254.39万元，负债合计2,559,465.35万元，

流动负债合计1,770,077.17万元，归母净资产1,498,017.13万元；2023年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2,081,104.07万元，利润总额38,256.00万元，归母净利润28,902.28万元。上述数
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资产合计 4,202,091.31万元，负债合计 2,598,453.32万元，
流动负债合计1,691,279.71万元，归母净资产1,422,535.05万元；2024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881,421.27万元，利润总额-100,791.15万元，归母净利润-68,288.47万元。上
述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详见本公告“一、担保情况概述”。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本次担保提供后，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20,0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1.34%，公司对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
民币728,362.0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48.62%。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2,394.0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比例为0.1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逾期担保、涉及
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况。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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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5日(星期三)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

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09月 18日(星期三)至 09月 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

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ONAVOX_ZQ@CHINA⁃
SONAVOX.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08月30日发布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
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09月25日下午14:00-15: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5日下午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建明先生
董事会秘书：朱文元先生
财务总监：陶育勤女士
独立董事：丁春荣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4年09月25日下午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
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8日(星期三)至09月24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
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
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SONAVOX_ZQ@CHINA⁃
SONAVOX.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512-65795888
邮箱：SONAVOX_ZQ@CHINASONAVOX.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

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33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4-082

债券代码：118037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营口市西市区新港大街95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65
59,269,028

42.76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义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采取现场

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部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部分监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杨林林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杨宝海列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减少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8,764,493
比例（%）

99.1487

反对

票数

369,535
比例（%）

0.6235

弃权

票数

135,000
比例（%）

0.227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俞铖、叶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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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制药”或“本公司”）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地西泮片（以下简称“本品”）《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批准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补充申请。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地西泮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5mg
药品分类：处方药
申请人：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事项：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申请
受理号：CYHB2401253、CYHB2401252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2020354、国药准字H22020355
通知书编号：2024B04134、2024B0413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此次申

请事项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同意按照《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相关
规定，批准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

二、其他相关信息
新华制药与吉林显锋科技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显锋”）于2023年2月签

订了生产技术及持有人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吉林显锋将拟取得的地西泮片上市许可
持有人及所涉及的技术权属（生产批件、生产技术的相关知识产权与商业化权益等所
有权益，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生产技术、销售、市场推广等）一次性全部转让给新华制

药，新华制药根据合同约定向吉林显锋分阶段支付相关转让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4年8月，新华制药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上市许可持有人变更的补充申
请资料并获得受理，2024年9月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审评结论为：经审查，
本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转让申请符合药品上市后变更管理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变更。

地西泮片为长效苯二氮卓类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其作用机制主要涉及加强脑
内抑制性神经递质γ-氨基丁酸（GABA）的作用，主要用于焦虑、镇静催眠，抗癫痫和抗
惊厥，缓解炎症引起的反射性肌肉痉挛，治疗惊恐症，肌紧张性头痛，家族性、老年性
和特发性震颤，亦可用于麻醉前给药。根据有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
地西泮制剂的销售额为人民币5,065万元。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2024年9月，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新华制药成为地西泮片（2.5mg、5mg）

的上市许可持有人。该产品的上市，有利于丰富本公司精麻药品系列，提升本公司综
合竞争优势。

因药品销售业务易受到国内医药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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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等相关情况的公告


